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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用诉讼法小全书》收录了诉讼类的现行有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
；国务院公布的法规及相关的规范性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司法解释等常用的
法律文件400余件。
《实用诉讼法小全书》内容权威、体例科学、简明实用，是应用法律和学习法律知识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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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民事诉讼法编综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年10月28日修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992年7月14日）民事案件案由规定（2008年2月4日）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调整司法解释等文件中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条文序号的决定（2008年12
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1998年6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人民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1999年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受理共同诉讼案件问题的通
知（2005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2000年1月31日）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时间效力问题的通知（2000年6
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第四条有关问题的答
复（2000年6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2000年9月22日）最
高人民法院案件审限管理规定（2001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
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中有关问题的复函（21001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
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2002年8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
定（2002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2004年9月16日）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2004年9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依据原告起诉时提供的被告住址无法送达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2004年1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关于印发《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2004年12月13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2004年8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
民事审判和执行工作中依法保护金融债权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的通知（2005年3月16日）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注册商标、企业名称与在先权利冲突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08年2月18日）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2007年6月1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4月28日）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03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
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的批复（1996年9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
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1999年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相互借贷的合同出借方尚未取
得约定利息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裁决问题的解答（1996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04年10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4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1994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1993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7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2007年1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1999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6年1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若干规定（2001年9月11日）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00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
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
问题的规定（2005年1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
题的解释（2005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2005年7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7年1
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4月16日）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06年8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03年8月27日）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离婚案件管辖
问题的批复（1957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改犯配偶提出离婚的案件管辖问题的复函（1957
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女方提出离婚后就离开原籍的离婚案件管辖问题的复函（1964年1月18
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屋租赁纠纷如何确定管辖问题的批复（1986年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原
判决未涉及房屋所有权问题后当事人发生争议的可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函（1986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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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发现已经受理的申请执行仲裁裁决或不服仲裁裁决而起诉的案件不属本院
管辖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1988年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管辖问题的复函
（1990年4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专利纠纷案件管辖问题的复函（1990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第三人能否对管辖权提出异议问题的批复（1990年7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纠纷案件当事人
向受诉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期限问题的批复（1990年8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诉讼法生效
前对因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上诉后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复函（1991年8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专利侵
权案件中如何确定地域管辖问题的复函（1994年3月8日）4实用诉讼法小全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当
事人仅给付了定金应当如何确定管辖问题的复函（1994年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双方当事人
协议约定发生纠纷各自可向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如何确定管辖的复函（1994年11月27日）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采取诉前保全措施的法院可否超越其级别管辖权限受理诉前保全申请人提起的诉讼问题的复函
（1995年3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就级别管辖提出异议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函（1995年7月3日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口头购销合同纠纷案件管辖权如何确定问题的复函（1995年9月21日）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当事人在合同中协议选择管辖法院问题的复函（1995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级别
管辖规定几个问题的批复（1996年5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理解《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1条第2款的批复（1998年4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仲
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由哪一级人民法院管辖问题的批复（2000年8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
标案件有关管辖和法律适用范围问题的解释（2002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
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2002年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原审法院驳回当事人管辖异议裁定已发生法
律效力但尚未作出生效判决前发现原审法院确无地域管辖权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2003年5月3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与证券交易所监管职能相关的诉讼案件管辖与受理问题的规定（2005年1月25日）
诉讼参加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产品侵权案件的受害人能否以产品的商标所有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的
批复（200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可否担任民事案件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人
的批复（1984年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双方不服政府对山林纠纷的处理决定，向人民法院起诉，
应将谁列为被告的批复（1986年11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鉴证的合同发生纠纷可否追加鉴证机关
工商行政管理局为诉讼第三人问题的批复（1987年10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诉讼
当事人问题的批复（1988年10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离退休审判人员不得担任参与自己
审理⋯⋯刑事诉讼法编行政诉讼法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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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正确处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结合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的审判经验和实际情况，就具体应用法律
的若干同题规定如下：第一条植物新品种权所有人（以下称品种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认为植物新品
种权受到侵犯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前救所称利害关系人，包括植物新品种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品种权财产权利的合法继承人
等。
　　独占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单独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排他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
以和品种权人共同起诉，也可以在品种权人不起诉时，自行提起诉讼；普通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
经品种权人明确授权。
可以提起诉讼。
第二条未经品种权人许可，为商业目的生产或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或者为商业目的将授权品种
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侵犯植物新品种权。
　　被控侵权物的特征、特性与授权品种的特征、特性相同。
或者特征、特性的不同是因非遗传变异所致的，人民法院一般应当认定被控侵权物属于商业目的生产
或者销售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
　　被控侵权人重复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为亲本与其他亲本另行繁殖的。
人民法院一般应当认定属于商业目的将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
第三条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涉及的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的有鉴定资
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鉴定；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鉴定。
　　没有前款规定的鉴定机构、鉴定人的，由具有相应品种检测技术水平的专业机构、专业人员鉴定
。
第四条对于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可以采取田间观察检测、基因指纹图谱检
测等方法鉴定。
　　对采取前款规定方法作出的鉴定结论，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质证，认定其证明力。
第五条品种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起侵犯植物新品种权诉讼时，同时提出先行停止侵犯植
物新品种权行为或者保全证据请求的，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先行作出裁定。
　　人民法院采取证据保全措施时，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邀请有关专业技术人员按照相应的技术
规程协助取证。
第六条人民法院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结合案
件具体情况，判决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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